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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余姚市夏尔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余姚市夏尔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余姚市夏尔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余姚市夏尔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市夏尔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5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式截至基准日2020年6月1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贷款利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宁波金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债务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等费用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5.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王女士联系，联系电话：13506785286。

资产名称

浙江内德机械有限公司

本金（元）

39499999.24

利息（元）

6882174.46

本息合计（元）

46382173.7

担保和抵押情况

金德和、浙江内德机械有限公司、余姚同期机械有限公司、金凤娟、金凤仙、金凤婷、金夏娣、朱士壮、朱岳根、汪华强；余姚高畈路工业房产土地，总建筑面积18412.75㎡，土地面积53.16亩；余姚市兰江街道肖东路130号商铺，总建筑面积461.1㎡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舟山市定海区晟利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
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舟山市
定海区晟利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舟山市定海区晟利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舟山市
定海区晟利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列式截至基准日2021年6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贷款利

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
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宁
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债务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
费、交通费等费用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5.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赵女士联系，联系电话：13587061088。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舟山市定海区晟利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5日

资产名称

舟山市永进商贸有限公司

本金（元）

3999990.00

利息（元）

10759579.41

担保和抵押情况

保证人：舟山外代货运有限公司；抵押物：名称为“盛福轮”的船舶（抵押物已经处置，拍卖款尚未分配）

单位：人民币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锦平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吴锦平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
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吴锦平。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与吴锦平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吴锦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
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吴锦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

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吴锦平 联系电话：1395795850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9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锦平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3月15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12月9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给吴锦平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
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
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鸿图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12]月[9]日）

本金

10,999,573.82

10,999,573.82

欠息

2,643,743.91

2,643,743.91

其他费用（款项）余额

0.00

0.00

抵押、担保人

浙江鸿仰彩印有限公司、蒋成洪、胡旭霞、程坚强、蒋卫芳

本院将于2022年4月18日10时起至2022年4月19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岭渔69133”船；船籍港：温
岭；船舶类型：单拖渔船；总长：48.0米；船长：40.9米；型宽：
7.1米；型深：3.8米；总吨位：237；净吨：83；建成日期：2011
年07月09日；船舶制造厂：温岭市兴源船舶修造厂。现停
泊在浙江省温岭市松门港。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
十日内向本院台州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
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 727

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州市椒江区天

和路95号天和大厦15楼。
承办法官：0576-88971537（张）
债权登记：0576-88685877（周）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3月15日

拍卖公告

通讯员 王佳辉 魏洁萍

本报讯 打着“杜绝浪费、资源再生”的旗号回收已经

过期的品牌奶粉、酱油、咖啡等，私自篡改生产日期后重新

上架，通过网络平台销往全国各地，而这起案件的始作俑

者訾某曾因销售劣质奶油被从业禁止。日前，在依法追究

当事人刑事责任后，嘉兴市检察院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要求訾某等人承担10倍惩罚性赔偿金117万元。

2019年7月，訾某因销售劣质奶油被上海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1年8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20万元；同时，被

禁止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然

而，仅仅2个月后，訾某便再次铤而走险。

这一次，訾某将目光对准了过期食品。原来，回到安

徽老家的訾某一直没有正当工作，偶然一次机会，他在微

信朋友圈看到有人打折出售“临期食品”，觉得其中有“商

机”。他先用妻子李某的身份信息注册了一家空壳公司，

然后凭借公司可回收过期食品的资质，收购了大量过期的

“李锦记”牌酱油、“德运”牌奶粉、“雀巢”牌咖啡等。接着，

他委托老乡汪某、阚某等人制作上述品牌的包装标签、礼

盒纸箱，并购置封边机、塑封机、喷码机、喷墨机等设备，将

过期食品秒变“新鲜货”。

因为担心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经不起正规商家的

查验，訾某决定通过网络直接卖给消费者。为规避缓刑禁

止令，訾某利用母亲和朋友的身份信息注册了2家商贸公

司，分别用于开设“意心烘焙”和“子涯进口食品”2家网

店，售卖“翻新”后的过期食品。

2020年8月，从事餐饮服务行业的海盐居民小丁从

“意心烘焙”网店购买了6瓶“李锦记”牌酱油，收到后发现

包装有瑕疵、瓶子也有磨损，与超市买的有很大出入。察

觉不对后，小丁向海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报案，该局立案

调查后认为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将案件线索移送海盐县公

安局。经查，自2019年9月至2020年11月，訾某共销售

过期的酱油7600多瓶、咖啡1000多瓶、奶粉1300多袋，

非法经营数额达11.7万余元。

2021年11月，法院以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销售

伪劣产品罪追究訾某刑事责任，撤销前罪宣告的缓刑，合

并执行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并禁止其

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食品生产、销售

及相关活动3年。

检察官认为，訾某采用欺诈手段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食品，并通过网络平台销售给消费者，侵害众多不特定

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致使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除

应承担刑事责任外，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

海盐县检察院依法审查后，按照管辖规定将案件移

送上级检察院。日前，嘉兴市检察院向法院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诉请判令訾某支付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

偿金，并在国家级媒体上赔礼道歉。案件将择日开庭

审理。

“小朋友，
戴好口罩哟”

近日，温州龙湾公安分局

状元派出所所长曾焕泽在辖区

核酸检测点执勤时，发现一名

幼童没有佩戴口罩，立即上前

提醒家长，并现场教授小朋友

如何正确佩戴口罩。

通讯员 郑斌方 摄

通讯员 陈婷婷 郑佩娜

本报讯 你见过这样的改装车吗？

外表与普通车辆无异，但车厢内大油箱、

简易计油表、油泵枪等物件一应俱全，俨

然一个“流动加油站”。乐清市检察院履

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时，发现辖区内出

现多处非法加油点及“流动加油车”，遂

向相关部门发送检察建议书，联合多部

门对涉案油品的质量和来源进行查实，

对涉案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打击。到目

前，已查获非法运输车10辆，行政拘留2

人，移送公安机关2件。

2021年年底，乐清市检察院在排查

公益诉讼线索时，发现辖区内一垃圾中

转站旁出现了一个非法加油点。该非法

加油点既无加油标志，也无营业执照，只

有废旧货车改装而成的“流动加油车”，

连接着输油管为大货车提供柴油加油

服务。

经深入调查，检察官发现此类非法

加油点不在少数，均为个人谋取非法利

益而暗中经营。这些改装后的流动加油

车不仅缺乏运输资质、正规过滤处置设

施，也无安全保护措施，极易引起周边环

境污染，更存在爆炸安全隐患，堪称威胁

公共安全的“流动炸弹”。

之后，乐清市检察院就流动加油站

非法经营、无证运输危险货物的情形，向

相关行政部门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

察建议书，要求其依法履行市场准入管

理职责和道路货物运输管理职责，并联

合多部门对涉案油品的质量和来源进行

查实，对涉案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相关行政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

重视，交通运输部门联合市场监管部门、

属地乡镇和安监部门多次对上述非法加

油点进行查处。相关非法加油点被拆除

储油罐及加油设备，非法加油车被拆解

或报废处置，车主及责任人被处罚款。

同时，在检察院的建议下，相关职能

部门成立联合整治工作组，针对非法流

动加油生产、运输、销售、仓储等开展“全

链条”专项整治，全面清除“流动炸弹”。

“李锦记”“雀巢”，都进了他的“翻新”名单
缓刑期内违反从业禁止令，检方提起10倍惩罚性赔偿金

检察官成“拆弹专家”
盯着拆除“流动炸弹”


